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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友兰是我国现代一位重要的伦理学家。与传统儒家伦理学将彰显理性自觉，追求精神、意义世界的理路

建立在道德人性论基础上不同，冯友兰从理性人性论这一理论进路，建构了以理性主义为精神特质的伦理思想体

系。开明人的理性精神并不是冯友兰伦理思想体系的最终归宿，其理论旨趣是期望人们运用理性，不断提高精神

境界，最终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以妥善安顿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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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伦理学家的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

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位重要的伦理学家。我们注意

到，国内一些讨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重要著作在罗列

或者说明一些重要的伦理学问题时，往往把冯友兰先

生作为某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提及，这可以说是一

个依据。更重要的依据是，冯友兰先生不仅有自己的

伦理学主张，而且能自成一家之言并以此与其他伦理

学家甚至与站在同一立场、主张同样观点的伦理学家

有所区别。 

第一，冯友兰先生一生都在关注伦理学最根本的

问题，即建立在是非基础上的善恶关系问题。所谓建

立在是非基础上的善恶关系问题，就是对人的行为之

是与非有明确的主张，并以是为善、以非为恶即以善

恶论是非，而明确提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最终使

人明白如何从善去恶的问题。凡是涉及并明确回答这

一问题的思想家、理论家我们可以说他有明确的伦理

主张，凡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并系统论证的我

们则可以称其为完全意义上的伦理学家。冯友兰先生

一生始终在关心、关注并致力于研究、解决这一基本

问题，因此可以说他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为数不多

的几个伦理学家之一。 

第二，冯友兰先生几乎在所有重要的伦理学问题

上都有明确主张并有相当影响。在善恶、道德、人性、

义利、群己、志功、理想人格、修养功夫、生活方法

等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上，冯友兰先生都提出了明确主

张，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例如，在是非善恶问题

上主张凡是符合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是的就是善的；

反之，凡是不符合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是的就是恶的。

道德是社会之理所规定的用以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规

律，道德对于人类社会是“必要的善”而不是“必要

的恶”，更不是“不必要的恶”。在人性问题上认为人

之最特出者是理性，人的理性兼有理智理性与道德理

性二义。在义利问题上主张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

高于利，义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群己问题上既

看到了个人与社会对立的维度，更突出强调了二者的

统一，认为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社会的全

中始能存在、发展、完全。在志功问题上深刻区分了

行为过程中的“意向的好”与“意向所向底好”。另外，

冯友兰先生明确了“仁至”与“义尽”的区别。在功

利境界内部把用善的手段达到为己之目的的英雄与用

恶的手段达到为己之目的的奸雄加以分别，等等。这

些伦理主张不仅因其新奇独特而引人注目，且由于说

理之充分而影响广泛。 

第三，冯友兰先生构建了一个严整的伦理思想体

系。能对伦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的思想

家我们可以称其为伦理思想家，能对关于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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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思想进行逻辑整合而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方可称

为伦理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伦理思想由释解天道而体

认人道，由了解人性而分析人生问题，由人生问题之

解决而树立人生理想，为成就理想人生而开显修养功

夫，提出了自己的天人关系论、人之本性论、人生问

题论、人生理想论、人生修养论，由此形成了一个严

整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伦理思想体系的可贵之处还

在于，它并没有因希贤希圣而遗忘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而是广开法门，为人们指引了在凡向圣的新的生活方

法。 

第四，冯友兰先生厘清了中国哲学所涉及的一些

基本伦理问题的概念。冯友兰先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

西方哲学逻辑分析的方法厘清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讨论

基本伦理问题时所涉及到的许多模棱两可、歧义丛生

的概念，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解，

而且为接着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深入探索伦理学问题

提供了基本的讨论基础。例如是非问题、善恶问题、

仁义问题、义利问题、志功问题、情理问题、境界问

题等等，冯友兰先生对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基本概念都

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和自己的立场做出了明确界定，使

他的主张和别人的观点都变得比较明确，这就为后人

学习掌握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主张和研究冯友兰先生

自己的伦理思想奠定了学术基础。 

第五，冯友兰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

一个重要人物。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主要分为以为

党国效力为特征的国民党官方的政治伦理思想、以为

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以

民族振兴为职志的新传统哲学(新儒家、新道家、新气

学)的伦理思想。冯友兰先生的伦理思想是新传统哲学

伦理思想的重要代表，他由此也成为 20 世纪中国伦理

思想史上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性质的重要人物。他之所

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其思想之深刻而有影响，还因其半

官方学者的身份和在学术思想上的吸纳百家的包容

性，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几种主要的思想学说可

以说都为他所吸收与重视。 

 

二、以理性主义为精神特质的伦理学

体系 
 

仔细审视冯友兰先生的伦理思想体系，不难发现，

理性主义是其精神特质。 

西方哲学、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自然

科学思想紧密相联，以理性主义为主要传统。近代，

黑格尔以其特有方式使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

家们所怀抱的让哲学、伦理学成为科学的理想最终得

以实现。然而，随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传统形而上

学终于日薄西山，原本涌动于西方理性主义历史长河

底层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一“暗流”，终于冲到了光天

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哲学、伦理学乃至整个

文化舞台，“反本质主义”“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告

别现代性”等一时成为时代旗帜。与理性的相对衰落

相伴随的是精神、意义世界的失落，这种失落首先表

现为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危机，以及各种弥漫于人生

的虚无感、荒诞感等等。而精神、意义世界失落的内

在之维，则以精神、意义本身的消解为内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哲

学那里，这一趋向取得了典型形式。“解构主义”哲学

以不确定性为关注对象，拆解现存的结构，放弃逻辑

的整合，拒绝任何确定的解释。要言之，它不断地超

越给定的视域，否定已达到的意义，但又永远不承诺

新的精神、意义世界，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封闭了走向

精神、意义世界的道路。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伦理学从产生之初，便

一直与社会人生相结合，以探究人生真义，提出一套

意义、价值系统，以为人生找寻安身立命之地为鹄的。

其中又以儒家哲学、伦理学为典范。近代以来，儒家

思想日趋边缘化，甚至成为反动、腐朽的代名词，以

儒家思想为根柢的传统社会人生秩序由此逐渐走向崩

溃。此时，中国人面临的不仅仅是器物制度层面的危

机，更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

遇之下，正是在儒家思想几被完全否定的紧要关头，

现代新儒家“贞下起元”，开出了精深的哲学思想和崇

高的文化理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并化解了这种

危机。这一历史进程，与春秋战国时期周文疲敝、礼

崩乐坏，孔孟反而为儒家旧统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历史

何其相似！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者蔑视理性，消解

精神、意义世界的进路不同，现代新儒家采取了彰显

理性自觉，追求精神、意义世界这一基本进路。 

彰显理性自觉，追求精神、意义世界这一进路不

仅仅为现代新儒家所采取，毋宁说，它是儒家一以贯

之的理路。先秦原儒就有此种致思倾向。孔子要求“志

于道”，建立“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中庸》提

出“诚”的要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

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

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内外之道也。”这种成己成物、内外合一的“诚”的

境界，可以看作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具体展开，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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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特征，就是仁道原则(仁)与理性原则(知)的统

一。宋明新儒家同样没有离开对人的精神、意义世界

的关注。宋明新儒家固然表现出某种本体论的兴趣，

但其本体论往往又逻辑地关联着境界哲学，换言之，

其本体论是作为境界哲学的基础而建立的。在这方面，

王阳明的心物关系论颇具典型意义。在王阳明来看来，

存在与境界本质上是统一的。就本体论而言，精神、

意义世界中的存在离不开意向活动(意之所在便是

物)；从境界哲学角度看，内外合一，心物无间，总起

来即是“本体原无内外”[1]。在这种境界中，人己、

物我之间不再呈现为相互对峙的二重序列，主体内不

觉其一身，外不察乎宇宙，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现

代新儒家则更倾心于建构境界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和唐君毅先生的

“心灵九境说”。 

传统儒家哲学、伦理学虽然自始就有彰显理性自

觉的致思倾向，但是总的来看，这一倾向多少是被德

性主义传统所覆盖的，理性主义总是处于幽暗不明的

状态。这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之中。

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是以德性主义为本位的理论形态，

或称为道德人性论，其中又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为

主体和主流。以性善论为主体和主流的道德人性论是

传统儒家认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要根据。而且，

道德人性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统儒家哲学、伦理

学中人生修养理论特别发达，并为成就理想人生指明

了“成性”“复性”的基本进路。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先

生的伦理思想同样采取了彰显理性自觉，追求精神、

意义世界的基本理路。但是，与传统儒家将这一理路

主要建立在道德人性论基础上不同，冯友兰先生的这

一理路主要是奠基于理性人性论之上的。冯友兰先生

认为，人的本质属性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理性。

这一思想贯穿于其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渗透在其伦

理思想的各个方面。在《新世训》中，冯友兰先生把

“尊理性”作为首要的生活方法。“尊理性”之所以高

于“行忠恕”“为无为”等其他九条生活方法，是由人

的本质决定的。他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即在其是理性底”[2](352)。而“所谓理性有二义：就其

一义说，是理性底者是道德底，就其另一义说，是理

性底者是理智底”。所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

其有道德底理性，有理智底理性”[2](351)。宋明道学家

在解释人禽之别时，只注重人的道德理性；西洋人说

人是理性动物时，只注重人的理智理性。冯友兰先生

说人是理性的，不仅重视人的理性的道德方面，而且

重视人的理性的理智方面。正因人有理智理性，才有

理智活动；人有道德理性，才有道德活动。虽然人是

理性的，但人又不是完全理性的，所以人才会有某些

不道德的行为和不聪明的举动。冯友兰先生指出，人

虽然不完全是理性的，但完全的理性的是“做人”的

最高标准。在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两方面都完全的人

即是圣人，即是“人之至者”。冯友兰先生将“尊理性”

作为首要的新的“生活方法”，以“尊理性”统摄其他

九条生活方法，即是以理性精神作为人的本质和人应

该有的人生态度。 

在《新原人》中，冯友兰先生进一步阐发人的理

性精神，以觉解为标准建构起了人生境界说。他说：

“若问：人是怎样一种东西？我们可以说：人是有觉

解底东西，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东西。”[2](472)这实

际上是将觉解作为人的本性。觉解究其实质，与理性

是相通的。觉解的对象是宇宙人生。人不仅可以对自

我以外的事物有觉解，而且可以对自我及自我的生活

有觉解。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不同，宇宙人生对于人

的意义也就不同。因觉解而产生的宇宙人生对于人的

不同的意义便构成人的不同的境界。亦即是说，境界

的高低与大小取决于意义的大小与多少，而意义的大

小与多少又取决于觉解的对象和程度。根据觉解这一

标准，他将人所可能享有的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

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觉解越深越多，

人生境界也就越高越大。由于觉解与理性在根本上是

相通的，所以，冯友兰先生以觉解作为划分人生境界

的标准，实际上就意味着将人的理性精神贯入了人生

境界提高的整个过程。从这一意义讲，人生境界说就

是传统人生哲学在现代的理性化形态。 

冯友兰先生对觉解、理性的重视还体现在他为人

生境界之提高而架构的功夫理论中。冯友兰先生功夫

理论的核心是“学养”。“学”即觉解，“养”即“用敬

集义”。在“学养”功夫中，他特别重视“学”，充分

注意到了觉解、理性对于提高人生境界的关键作用。

这一思想倾向在他对天地境界的言说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他认为，人如果能运用理性而觉解理、气、道体、

大全这几个哲学观念，“则可从大全，理及道体的观点，

以看事物。从此等新的观点以看事物，正如斯宾诺莎

所谓从永恒的形式的观点，以看事物。人能从此种新

的观点以看事物，则一切事物对于他皆有一种新底意

义。此种新意义，使人有一种新境界，此种新境界，

即我们所谓天地境界。”[2](562−563)在《新原道》中，他

明确指出：“新理学中底几个主要观念，不能使人有积

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但理及气

的观念，可使人游心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

可使人游心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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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使人的境界不

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3](136)在这里，他

以觉解说境界，认为通过对这几个哲学观念的了解，

并从这几个观念看待事物，即可进入天地境界。在《新

知言》中他又说：“人学形上学，未必即有天地境界。

但人不学形上学，必不能有天地境界。”[3](144)晚年，

他仍然坚持这种信念：“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

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

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

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4](648)这就是说，理性的哲学

活动是进入天地境界的必经阶段和必要条件。这就明

确指出了人生境界与觉解、理性认识的不可分性。但

是，这也绝不意味着境界可以归结为单纯的理性认识

问题，它还有人生实践和生命体验问题，“作为意义视

域与意义世界，境界不仅形成于，而且也具体地体现

于人的全部实践之中。”[5] 

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先生以理性规定人性，虽

然改变了传统儒家德性主义为主的人性论的基本面

貌，但是，其理性人性论并没有因此而与传统儒家的

道德人性论两相反对。其一，他所谓理性不是普通意

义上的理智层面的理性，而是兼有道德理性与理智理

性二义的理性。服从“道德底理性”的活动，为“道

德底活动”；服从“理智底理性”的活动，为“理智底

活动”或“理智的活动”[2](351)。在他看来，无论从理

性的哪一义讲，人都是理性的，但又不是完全理性的，

做到完全理性是人的最高标准和目的。其二，他认为，

道德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是人的本质、人

性的内容之一。他说：“人之有社会，行道德，不能不

说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一重要方面。所以在人之

定义中，我们必须说及人之有社会，行道德。此是人

之定义之一部分底内容，亦即是人之理、人之性之内

容。”[2](91)在《新理学》“性心”章中他重点分析、阐

述了人性的善恶与人的道德性，认为人之性是彻头彻

尾无不善的。所以，他也是主张道德人性论的，并没

有背离传统儒家的人性主张。 

同时也应承认，虽然并未背离儒家传统，但冯友

兰先生的理性人性论确实与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性论有

很大不同。他认为，人是理性的，也是道德的，但归

根结底，人还是理性的，人有理性是人有道德性的基

础和前提。其一，人有道德理性，才有道德行为，而

道德理性是理性之其中一种，所以理性比道德更根本，

理性比道德更能体现人的本质；其二，理性包括道德

理性与理智理性两种，说人是理性的，可以完整解释

人为什么是道德的，而只说人是道德的，却无法圆满

回答人为什么是理性的。在他看来，“理性可兼道德”，

而“道德不兼理性”。 

总之，正是基于理性人性论，冯友兰先生的人生

境界说、人生问题论、人生理想论、人生修养论和生

活方法论才得以成立：正因为人是有觉解的、有理性

的，宇宙人生才对人有了意义，宇宙人生对于人的不

同的意义便构成了人的不同境界；正因为人是有觉解

的、有理性的，人觉解到了人之理、社会之理的内容，

所以才能正确看待义利、群己、志功等人生问题；也

正是由于人是有觉解的、有理性的，人觉解到了人之

理、天之理即做人的标准，觉解到了其所应该，因而

才不安于事实上的不完全，才努力追求精神境界的提

高和理想人格的成就；也正是由于人是有觉解的、有

理性的，人认识到精神境界的提高、理想人格的成就

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才自觉地运用“学养”功

夫，以求日益趋近理想的人生境界；还是因为人是有

觉解的、有理性的，人意识到理想人生虽然不是每一

个人都能够享有的，但是过一种不违反道德的生活却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才自觉地运用新的生

活方法，以期过一种值得生活的生活。 

 

三、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理想 
人格的伦理学旨趣 

 

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是冯友兰

先生伦理思想体系的理论旨趣。 

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切地

感受到了物质文明的巨大力量。然而，在人们颂扬现

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正在日益凸

显：在物质文明极度扩张的现代，人自身的位置究竟

何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这一问题内含着

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现代人拥有了一切，但却始终

无法安顿自身。从尼采到弗洛姆再到福柯，从“上帝

死了”的宣判到“人死了”的呐喊，都从不同维度突

出了这一问题和悖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近代以降，我国也步入了现代化进程，中国人也

遭遇了上述问题和悖论。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和悖论

的深刻体认，现代新儒家自觉的目的之一就是努力为

人们寻找应对之道和化解之法，以妥善地安顿自身。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伦理思想就是这种努力的理论表

现形态之一。 

冯友兰先生伦理思想的精神特质是理性主义，但

开明人的理性精神并不是其最终目的，而只是其追求

精神、意义世界的手段。冯友兰先生的本意是希望人

们运用其理性，不断提高精神境界，最终成就“极高

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以妥善安顿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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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冯友兰先生用以安顿人身的理论，不能绕

开他的哲学观。他在《人生哲学》中说：“哲学者，求

好之学也。”其功用在于“于诸好之中，求惟一的好(即

最大最后的好)；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6]。

在《新理学》中他认为：“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

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

者。”[2](6)哲学“以心静观真际，可使我们对于真际，

有一番理智底，同情底了解。对于真际之理智底了解，

可以作为讲‘人道’之根据。对于真际之同情底了解，

可以作为入‘圣域’之门路”[2](13)。《新知言》说：“哲

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3](142)

形上学“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积极底知识。它只可以使

人有最高底境界”[3](144)。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他说：

“至于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

的思想。”[7](6)中国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

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

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

德价值的价值”[7](8)。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养成内

圣外王的圣人人格[7](11−13)。80 年代，他在《中国哲学

史新编》中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8](15) “哲

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

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8](31)晚年写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时，他重申：“哲学不能

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   

界。”[4](648)可见，在其一生的不同时期，他对于哲学

的定义的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对于哲学的功用的理

解却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哲学能够丰富和提高人

的精神境界，帮助人们成就理想人生。这是冯友兰先

生的哲学定见。 

基于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洞见，冯友兰先生建

构起了人生境界说。人生境界说是“新理学”哲学体

系的核心和归宿。人生境界的提升过程，实即理想人

格的开显与成就过程。在这里，境界规定着人格的内

在特征，人格反过来又有以一种整体的自我的精神形

象展现着境界的品质。透过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冯

友兰先生最终为人们树立了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根本

特征的理想人格范型：贤人和圣人。在他看来，贤人

虽然也可称为理想人格，但由于贤人尚未达到“极高

明”的最高标准，因此还不是理想人格的极致。理想

人格的极致是圣人，圣人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极高

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先生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

学的主要精神和这种哲学精神熏陶、浸染、塑造的

理想人格的根本特征。他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

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

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

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

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    

庸’。”[3](5) 

首先，“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

冯友兰先生认为，虽然中国哲学中的每一家每一派都

在讲内圣外王之道，但并不是每一家每一派的哲学都

能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总体来讲，杨墨哲学、

名家哲学、老庄哲学、易庸哲学、汉儒哲学、玄学、

禅宗哲学都各有偏颇，要么偏于极高明一面，要么偏

于道中庸一面，要么两方面都有所缺欠；只有孔孟哲

学和宋明道学较好地统一了“极高明与道中庸”，但是

孔孟哲学和宋明道学也并未符合“极高明”的最高标

准。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逆

转，经过了三四百年，到玄学始入了正路。中国哲学

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又经过了二三百

年，到现在始又入了正路。”[3](126)他自信新理学就是

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的最近的进展。新

理学是“接著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

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

上学”[3](127)。一方面，新理学是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

学讲的，所以它在应用方面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另一

方面，新理学又是经过现代新逻辑学洗礼的，它玄虚

的语言有似于道家、玄学和禅宗，在“极高明”方面

超过了先秦儒家和宋明道学。所以，新理学是最符合

“极高明而道中庸”标准的哲学。 

其次，“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

圣人的根本特征。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的主题

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它的最后目的是要达到‘合内

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在其中主观、客观的界限消失

了，个体与天地合一了，万物都一体了，这是‘极高

明’。但是这种极高明就在极平凡的生活之中。”[9]中

国哲学的主要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这种精

神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养成“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圣人人格。冯友兰先生建构的最符合中国哲学“极

高明而道中庸”精神的新理学的最终指向也是提升人

生境界，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 

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圣人的境界有似于

事天、乐天的境界，孟子所说的具有浩然之气的人的

境界可以说是同天境界。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是

在实行道德中求最高的境界，他们没有完全看清道德

境界与天地境界的界限，所以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统一了极高明与道中庸，但于境界的高明方面还没有

达到最高标准。道家的圣人也处在与天地为一的境界，

但道家常常把原始的无知混同于后得的无知，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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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看得不是十分明显；还

由于道家视人与天、方内与方外为两行，以为只有心

斋坐忘、绝圣弃智才能成为圣人，所以其圣人是极高

明有余而道中庸不足，还没有将二者统一起来。玄学

中的圣人虽极欲消除高明与中庸的对立，但由于仍然

视高明与中庸为两行，有离人出世的倾向，所以仍有

道中庸方面的不足。禅宗所说圣人进一步统一了高明

与中庸，但尚未完全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因为既

然担水砍柴就是妙道，又何须出家？何以“事父事君”

不是妙道？可以说也没有达到彻底的道中庸。宋明道

学所谓的圣人已把极高明与道中庸、内与外、本与末、

精与粗等的对立统一了起来，圣人所做的事虽不离人

伦日用，但他所做的事对于他的意义却是超道德的，

是永恒的理的实例，圣人可在其社会中所居之位，做

日用之事，于洒扫应对中至尽性至命之地；但是，宋

明道学中的圣人仍有未达处，即把艺术创作等不是一

般人所做的事看作是玩物丧志，而不知做这些事同样

可以尽性至命，所以在极高明方面还有一丝缺憾。 

只有最符合“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的新理学中

的圣人，即天地境界中的人，做到了“极高明与道中

庸”的完美统一。冯友兰先生认为，新理学是一种完

全不著实际的新的形上学。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

中，有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的哲学观念，它

们不能使人有积极的知识和驾驭实际的能力，但是却

能使人获得最深的觉解，达到最高的境界，成就最理

想的人格，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人格。他指出：

“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说，道

中庸是就人的行为说。”[10]就圣人的觉解和境界说：

圣人对宇宙人生有最多、最深的觉解，其理性处于最

明觉的状态，此之谓极“明”；因有最深的觉解而有最

高的境界，此之谓极“高”。他说：“天地境界，需要

最多底觉解，所以天地境界，是最高底境界。至此种

境界，人的觉解己发展至最高底程度。至此种程度人

已尽其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谓之圣人。”[2](501)就

圣人的行为说：圣人并不做与众不同的事，他所做的

事就是平常人日常所做的事，此为道“庸”；无论他做

的平常的事是什么事，他都能完全依照各种理的规定，

做得恰到好处，此为道“中”。他说：“在天地境界中

底人，并不需要做些与众不同底事。他可以只做照他

在社会中所有底伦职所应做底事。……这些事还是这

些事，不过因为他对于宇宙人生，有深底觉解，所以

这些事对于他都有一种意义，为对于在别底境界中底

人所无者。此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
[2](578)又说：圣人“虽是‘经虚涉旷’，但他所做底事，

还可以就是人伦日用中底事。他是虽玄远而不离实用”

[3](137)。这即是说，在圣人这里，“极高明与道中庸”

是一行而非两行，圣人具有的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品

格。换言之，圣人就是贯通了天道与人道、结合了神

圣与凡俗、化解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人：一方面，

圣人达到了与天道相通的神圣的理想境界，这是圣人

的终极至上性；另一方面，圣人成就于与人道相联的

凡俗的现实生活，这是圣人的经世致用性。天道与人

道、神圣与凡俗、理想与现实虽分属两极，但在圣人

这里又是两极相通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根本特征具体表现和进

一步落实到圣人的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圣人即

可赋有以下特征：第一，有知而无知。就有知说，圣

人对宇宙人生有最深的觉解。就无知说，圣人处在“同

天”境界，“同天”之“天”是大全，大全不可思议，

所以“同天”境界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即是不可

了解的。冯友兰先生认为不可思议、不可了解者，仍

需思议、了解之，思议、了解之后，又知其是不可思

议、不可了解的。这即是说，不可思议、不可了解是

思议、了解的最高收获。“同天”境界就是人们以最深

的觉解思议、了解而后得到的，达到“同天”境界后，

圣人又知“同天”境界是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这

样，圣人就由有知走向了无知，有知和无知就达到了

某种统一。但是，圣人的无知是后得的无知，与自然

境界中的人的原始的无知不同。第二，有我而无我。

“我”有“有私之我”与“主宰之我”两义。从“有

私之我”讲，圣人廓然大公，仁爱无私，不仅无人我

之分，而且无物我之别，“有私之我”已完全消融于宇

宙大全之中，因此无我。从“主宰之我”讲，圣人自

同于宇宙大全，万物皆备于“我”，他不仅是自己的主

宰，更是社会、宇宙的主宰，是真正的“主宰之我”，

所以又有我。在这里，有我以无我为前提，必先无我，

而后才能有我，必先无“假我”，而后才能有“真我”。

圣人正是有“真我”而无“假我”的人。第三，有为

而无为。圣人顺理应事。理是人伦人职与天伦天职之

所当然，事是尽人伦人职与尽天伦天职时的所作所为。

就“顺理”以应事说，圣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顺着人伦

人职与天伦天职之所当然做出的，都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无为；就顺理以“应事”说，圣人尽人伦人职与

尽天伦天职时的行为都是自主、自觉做出的，所以又

是有为的。顺理以应事就是无为而有为。在这里，有

为是圣人行为的手段，无为是目的。第四，物物而不

物于物。圣人自同于大全，因此其肉体虽为自然中的

一物，但由于其觉解已超越自然，所以又自觉不是自

然中的一物。圣人可以以别物为物，而别物不能以其

为物，所以物物而不物于物。第五，超越利害。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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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所以在放弃自己的利时，并不需要一种特别的

努力和选择，因而超越了利害。但圣人又知他人是求

利避害的，所以，他又为他人和社会兴利除害。他不

仅为他人和社会兴利除害，更为宇宙兴利除害。第六，

超越方内方外。传统道家和佛家以人伦日用之内的事

为方内，以人伦日用之外的事为方外，以为只有做方

外事才能成为圣人。而天地境界中的圣人却超越了方

内方外之分，方内即是方外，方外即是方内，圣人做

方内事与做方外事的意义是相同的。第七，超越动静。

传统道家和佛家以做方内事为动，以做方外事为静，

认为只有静才是圣人的特征。而天地境界中的圣人的

人生是一种静亦定、动亦定，即超越动静的求定的人

生。做到了定，即可常住于“同天”境界，即可常保

圣人这一理想人格。第八，超越生死。圣人自同于大

全，自同于大全即可自同于理世界。而理世界是永恒

存在的，所以圣人也是永恒存在的。不过，圣人这种

永恒存在，只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永恒存在，其物质的

身体是有生灭的。换言之，圣人存顺殁宁，完全了然

生死都是顺化，其身体虽顺化而生死，但在精神上是

超过死的。第九，从圣人的情感和意志状态讲，由于

圣人达到了“体与物冥”“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所

以圣人不仅有与他人痛痒相关的情感，而且有与宇宙

万物痛痒相关的情感，即至大至真的“仁”的情感；

圣人的行为也不再需要一种特别有意的努力和选择，

而完全可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心所欲不逾

矩”。第十，最自由。圣人超越了主客之分，超越了动

静对立，在精神上、思想上自同于大全。在精神上、

思想上自同于大全，即可在精神上、思想上完全不受

任何限制，即达到精神上、思想上的完全自由。圣人

对于宇宙人生有最深最多的觉解，所以圣人即使未必

了解某理的全部内容，更未必知晓一切理的全部内容，

但是，由于圣人的行为都是自觉的道德行为，所以圣

人必然对于各种关于道德之事的理的内容有最清楚的

认识，圣人因此而获得道德实践中的最大自由。从上

述意义上讲，圣人人格就是一种自由人格，而圣人的

人生就是启真储善的自由人生。 

如上，冯友兰先生的伦理思想体系最终完成于完

美人格典范的挺立：感通天地宇宙而又不离人伦日用

的圣人。圣人一方面于日常生活中追寻存在的终极意

义，不断扬弃自身存在的自在性与有限性，使自身存

在日益获得超越性；另一方面圣人追寻存在的终极意

义又以日常生活为根据，不断消除终极关切的抽象性

与玄虚性，使终极关切日益具有现实性。这种“极高

明而道中庸”的圣人极好地诠释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

与超越性以及日常生活与终极关切沟通的可能性。正 

是因为有了日常生活和终极关切相沟通的担保，人才

能不断超越有限趋向无限、从自在走向自为进而走向

自由，理想人格才得以成就。在这里，冯友兰先生实

际上为理想人格赋予了现实品格。由此，冯友兰先生

便在安身立命这一终极关切问题上为人们指明了努力

的方向：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人格。极高

明而道中庸的的人既可在现实人生的展开过程中实现

存在的终极原理，又可在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追寻过程

中享有理想人生。这就较好地解决了如何妥善安顿人

自身这一关键问题。 

 

四、结语 

 

作为精神性存在物，人生是绝对不可缺少以哲学、

伦理思想为内核的文化传统作为价值生活的根柢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

这一变局中，包括传统哲学、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国传

统文化遭受了来自各个方面和层面的冲击，中国人固

有的价值生活的根基逐渐坍塌，而新的能够为中国人

的价值生活提供根据的现代文化尚未真正形成。中国

人由此步入一个传统价值生活日益消解而现代价值生

活相对缺乏的传统与现代几近断裂的社会转型时代。

近现代中国社会人生方面的一些乱象的出现，其根源

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爱国情

怀、民族意识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冯友兰先生不可

能对这一重大问题无所关心。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伦

理思想就是从现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语境出发，借助

西方理性主义分析方法，重新阐发中国传统哲学、伦

理思想，使之在学理上获得新的合法性，在现实中具

有不竭的生命力，从而达到为人们重建价值系统、提

供生活根据的卓绝努力的具体表现。 

在理性、精神、意义面临挑战的今天, 冯友兰先

生苦心孤诣，重新开显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重视理

性自觉，追求精神、意义世界的传统，这对于理性的

重光与精神、意义世界的维护,对于在急剧的社会变动

中人们安身立命，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和启迪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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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r. Feng Youlan is an important ethicists in modern China.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is based the 

theoretical access which is highlighting human rational and self-conscious, looking for the inner world and 

meaning-world on the moralism theory of human nature, but Mr. Feng Youlan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 

he based the theoretical access on the rationalism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constructed an ethics system which 

regards rationalism as it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 To carry forward human rational spirit is not the final end-result of Mr. 

Feng Youlan’s ethics system, its theoretical purport expected people to use their reas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piritual realm, and shape the ideal personality that has extremely brilliant realm that accords with the Golden Mean, 

and properly settles self,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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